	合肥市工业用地办理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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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政府批准下达年度用地计划
	→
	征地初审(含项目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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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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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地审查,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
	报市政府审批（已经市政府授权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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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地单位缴纳土地出让金及有关税费
	→
	市国土局核发用地批准文件
	→
	受理土地登记申请
	→
	地籍调查
	→
	权属审核
	→
	公告
	→市国土局登记核发土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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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1、Ⅰ阶段为新增建设用地报批程序；Ⅱ阶段为协议方式供地程序；Ⅲ阶段为招拍挂方式供地程序
																																										
		              2、凡用地单位在前一环节已向我局提供过的有关材料，不需再重复提供。
																																										
		              3、凡地籍调查资料及测绘资料在前一环节已明确且后一环节又未发生变化的，均不需再重复安排勘测定界。
																																	
		              4、同一项目征地、供地和土地登记资料尽可能“合三为一”、“合二为一”。
																																	
		              5、“——”为政府统征用地、“—”框为单独选址项目用地。
																																										

	

	








